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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山镇人民政府

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初中招生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中学，中心小学，鹏峰附小：

为贯彻落实省、泉州市、南安市初中招生政策，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巩固招生改革成果，提高初中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度，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助推“双减”政策落地见效，维护教育公平，根据省、泉州及《南安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初中招生工作的通知》（南招考委〔2026〕3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镇实际，现就做好2026年普通初中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招生原则及要求

全镇初中招生工作严格遵循“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原则，对本镇招生服务片区内户籍小学毕业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对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人员子女、在本镇实际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统筹安排至辖区公办初中就读。

（一）全镇招生工作由诗山镇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实施，全面加强招生工作统筹协调与组织领导。

各中学不能拒收招生区域内的小学毕业生就读。严禁以任何形式提前组织招生、超计划招生、违规跨区域招生；严禁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以及招收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以及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二）落实残疾儿童教育安置，根据残疾儿童少年的实际情况，安排到普通学校（特教学校）随班就读或送教上门。

（三）坚持公平配置均衡编班原则，全面取消义务教育学校各类特长生招生，规范实施均衡分班，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特色班和实验班；严禁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并按照测试成绩分班。

（四）各中学要接纳本服务区域内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接受普通初中教育。外来（本镇户籍以外人员）务工、经商等人员的随迁子女就读初中的，严格按实际居住的片区到所在中学就读。

（五）本镇户籍迁入服务片区中学的初招对象，其户口迁入时间必须为当年度3月1日之前。挂靠户的初招对象（即与户主非直系血亲的初招对象）不能认定为招生服务区域招生对象。

二、招生对象及范围

（一）具有本镇户籍的小学毕业生，各校招生服务范围划定如下：

诗山中学：具有山一村、山二村、社区、社一村、社二村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鹏峰二中：具有西上村、声东村、梧埔山村、鹏峰村、红旗村、红星村（其中，红星村第1、2组以及第4—9组户籍毕业生不受单一学区限制，可自主选择就读诗山中学）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联星中学：具有凤坡村、坊前村、前山村、联星村、鳌峰村、钱塘村、民主村、联山村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各中学要强化统筹协调，稳妥招收本校招生片区内户籍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对符合条件、在本镇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依规统筹安排入学。

（二）政策性照顾对象

1.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等对象，根据国家、省、泉州市及我市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执行。

2.在学校服务区域内居住、生活且符合政策条件，申请在招生服务区域初中就读的港澳台和侨籍的小学毕业生。
（三）户口尚未迁入山二村、诗山社区的富贵世家、富贵华庭、源昌溪江悦、诗山街道及潭美等区域内的，有购买商住房并实际居住的、有产生正常生活水电清单并接受入户核查的联星中学、鹏峰二中片区的招生服务对象，可以申请就读诗山中学。

（四）父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三、报名须知

报名时，家长及监护人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一）属于学校招生服务区域户籍的提供家庭户口簿。

（二）属于外来人员随迁子女提供家庭户口簿、居住证、务工证明（劳动合同或营业执照等证件）。

（三）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的、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对象，按照国家、省、泉州及我市有关优待政策要求执行。

（四）在招生服务区域内居住、生活的港澳台侨籍适龄子女提供适龄儿童与家长或监护人的户口本或护照，及当地派出所签发的监护人与适龄儿童在本地居住证明。

四、招生步骤

（一）6月下旬镇教委召开初中招生工作协调会。

（二）7月中旬召集中学、中心小学有关负责人员，实施招生录取工作。各中学按要求填写录取花名册，由镇复核后分别向市教育局报送。

（三）8月中下旬，各中学向所录取对象发送录取通知书。

五、完善方案、强化责任

各中学要认真制定招生方案，及时向社会公布招生报名时间、程序、范围、所需证明材料和录取结果，保障片区内小学毕业生如期入学。

各中学要联动辖区小学，持续跟踪小学毕业生去向，特别是随迁外出学生的升学去向和就读情况，对未被辖区内初中录取、未到校实际注册就读、学籍未及时转接的要做好跟踪，发现疑似辍学的及时劝返并按规定书面报告生源所在村居，确保所辖区域小学毕业生100%进入初中接受教育。

各中学要认真做好初中新生入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新学期按时有序开学。初一年新生招收后，各村（居）要精准控辍全员入学，健全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完善控辍保学“三本台账”，严防学生“名在人不在”脱离学校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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